
假借律师名义“查档”牟利
三人团伙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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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周易彪

住了二十多年的动迁安置房，想办产权证时才发现房子早就被抵押了，而当年的抵押人已吊销营业执照、抵押权

也几经转手———这一难题，该如何破解？ 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深入践行府院联动机制，历时近一年，

成功协调化解了曹某、郭某诉某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某区建管委）、南某动拆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某公

司）房屋拆迁补偿合同纠纷上诉案，一揽子解决了涉及 19 户居民的同类问题。

住了二十年的“安居”房，竟早被抵押
法院实质化解19户居民安居难题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胡佳瑶

本报讯 “查户籍、 查财

产、 查婚姻， 律师事务所正规

查询， 法院可用……” 在某律

师服务 APP 上， 这样的“查

档” 广告听起来颇为专业。 然

而， 竟有犯罪团伙利用该律师

平台特点， 发布虚假信息， 招

揽客户引流， 非法买卖公民个

人信息。 近日， 经黄浦区人民

检察院提起公诉， 黄浦区人民

法院依法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罪分别判处被告人黄某、 易

某、 王某有期徒刑 1 年至 10

个月不等刑罚， 并处相应罚

金。

2025 年 2 月起， 无业人

员王某经朋友易某介绍， 结识

了“老板” 黄某。 明知黄某等

人从事非法个人信息买卖的勾

当， 王某仍加入团伙， 并逐步

成为分工明确“业务链条” 上

的一员： 王某在平台上发布虚

假“查档” 广告吸引客户， 易

某通过微信与客户对接需求并

报价， 黄某则通过境外聊天软

件购买公民个人信息， 再加价

转卖。 信息内容涉及户籍、房

产、 车辆、 婚姻状况等敏感内

容， 每条售价从 100 元至 800

元不等。 2025 年 7 月，公安机

关在办案中发现该团伙的犯罪

线索，经侦查，三人相继到案。

2025 年 11 月 7 日， 该案

移送至黄浦区检察院审查起

诉。 承办检察官全面梳理微信

聊天记录、 资金流水、 平台订

单及司法鉴定意见等证据， 认

定三人行为已构成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罪。 经查， 2025 年 3

月至 7 月间， 该团伙通过两个

作案微信账号累计出售公民个

人信息近 90 条， 非法获利 3

万余元。 到案后， 三名被告人

均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并自愿

认罪认罚。 法院经审理， 采纳

检察机关全部指控及量刑建

议， 认为三名被告人利用网络

平台实施犯罪， 手法隐蔽、 社

会危害性较大， 依法应以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刑事责

任。

该案在审查起诉过程中，

检察机关同步将犯罪线索移送

至公益诉讼检察部门。 公益诉

讼检察官审查后认为， 黄某、

易某、 王某通过网络向不特定

人员出售大量精准、 敏感的个

人信息， 不仅直接侵害了具体

信息主体的隐私权， 更导致公

民个人信息长期处于失控扩散

状态， 易被用于诈骗、 骚扰等

违法犯罪活动， 对不特定公众

的人身、 财产安全构成持续威

胁， 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

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 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相

关规定，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

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中“任何

组织、 个人不得非法收集、 使

用、 加工、 传输他人个人信

息” 的明确要求， 三名被告人

的行为已违反法律强制性规

定， 侵害了社会公众共同享有

的信息安全权益。 据此， 检察

机关依法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 诉请判令三名

被告人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切

实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近日， 经法院调解， 三名

被告人就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的行为， 被责令在国家级媒体

上公开赔礼道歉， 永久性删除

存储在手机、 社交软件等介质

中的涉案公民个人信息， 并分

别承担公益损害赔偿金 5000

元至 10400 元不等。

【检察官说法】

公民个人信息受法律严格

保护， 任何非法收集、 出售、

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都将

受到法律制裁。 同时， 提醒广

大群众提高个人信息保护意

识， 切勿轻信网络上的“查

档” “找人” 等非法服务， 避

免因个人信息泄露遭受财产损

失； 相关网络平台也应强化主

体责任， 加强账号审核和内容

监管， 严防被不法分子利用成

为犯罪工具， 共同筑牢个人信

息安全防护网。

二十年安居背

后的隐忧

1998 年 11 月， 曹某、

郭某与某区建管委、 南某公

司签订 《房屋拆迁安置协

议》， 约定拆除其私房后，

以某处公房进行安置。 签约

入住多年后， 二人准备购买

产权、 办理产权证明时， 意

外发现这套居住了多年的安

置房， 早在签约之前就已被

人设定了抵押登记。

追根溯源， 该房屋在拆

迁安置之前， 产权原属集体

所有制企业大某公司所有。

大某公司因自身经营所需，

以该房屋向某银行设立抵

押。 此后， 该房屋被用于安

置曹某、 郭某， 而作为被拆

迁人的曹某、 郭某对此毫不

知情， 某区建管委、 南某公

司从未履行告知义务。 这意

味着， 曹某、 郭某若想取得

完整产权， 必须先自掏腰包

涤除这笔本不应由他们承担

的抵押债务。 更棘手的是，

大某公司因长期未年检， 已

于 2002 年被吊销营业执照；

某银行也因无法实现债权，

早已将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

整幢住宅楼 19 户房屋抵押

权转让给了民营企业文某公

司。 这一历经多次流转的抵

押权， 给居民带来了持续的

隐患———即使他们涤除了抵

押， 面对一家已吊销的企

业， 追偿损失也几乎无从谈

起。

更令人忧心的是， 这并

非个案。 案涉房屋所在的两幢

楼共 24 户居民中， 有 19 户面

临相同的困境。 多年来， 19

户居民持续反映问题， 但因抵

押权的涤除涉及原拆迁单位、

行政机关、 现抵押权人多方主

体， 单靠居民个人难以协调，

单个部门也无法独立解决， 矛

盾一直未能根本化解。 2023

年 8 月， 曹某、 郭某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请求判决某区建

管委、 南某公司涤除涉案房屋

上的抵押登记。 一审法院审理

后认为， 安置时居民选择的是

使用权房屋， 抵押权虽客观存

在， 但尚未对居民居住造成实

际妨碍， 故判决驳回诉请。 二

人不服， 上诉至上海一中院。

二审审理中合议庭没有止

步于表面的“不影响使用” 判

断。 承办人通过细致阅卷、 多

次联系双方当事人， 调取抵押

登记原始档案、 拆迁协议存档

件及多年信访记录， 精准锁定

了矛盾核心： 某区建管委、 南

某公司对抵押事实“应知却未

告知”， 存在明显履约瑕疵。

府院联动，同解难题

合议庭深入研判后认为，

尽管当前抵押权尚未影响居民

的实质居住使用， 但该产权受

限问题自居民入住之前便已存

在， 且历经多次转让， 法律关

系错综复杂。 若现抵押权人文

某公司日后主张抵押权变现，

涉案房屋极有可能面临被查

封、 拍卖的风险， 居民生活将

受到极大影响。 若仅围绕案件

事实与法律适用进行审理， 固

然可以快速结案， 但居民真正

关心的产权安全问题并未得到

解决， 矛盾仍将延续。

为从根源上化解纠纷， 行

政庭多次赴某区建管委， 联合

区信访办、 区司法局召开专题

协调会。 会上， 各方围绕“如

何平衡行政协议履约责任与企

业义务” “怎样构建可操作的

解除抵押资金分担机制” “如

何保障 19 户居民权益统一”

等核心问题深入研讨， 明确了

行政机关应承担的主导责任，

也压实了企业配合解除抵押的

义务， 为后续协商规划出清晰

方向。

在凝聚共识的基础上， 合

议庭多次组织某区建管委、 南

某公司及抵押权人文某公司开

展线下协商。 法官结合相关法

律规定和类案经验， 引导各方

换位思考。 合议庭还适时向某

区建管委发送 《行政争议协调

化解函》， 提出具体推进建议，

督促加快化解进程。

经过多轮深入沟通， 涉案

各方最终达成和解框架： 某区

建管委牵头制定补偿方案， 南

某公司自愿承担部分协调成

本， 文某公司明确同意配合办

理抵押注销登记手续。 南某公

司与文某公司在法院签订和解

协议， 明确解除抵押金额、 时

限及后续权益保障条款。 曹

某、 郭某诉求得以实现， 承诺

自愿撤回起诉及上诉， 其他

18 户居民相关问题亦参照上

述方案同步妥善解决。 至此，

这起纠纷， 最终在法官的专业

担当与不懈努力下得以实质化

解。

本案二审承办法官陆宇

鹰表示， 房屋拆迁安置既关

乎群众“住有所居” 的基本

生存权， 也关乎其“居有所

安” 的财产安全感。 行政机

关和拆迁单位在履行安置协

议时， 所提供的房屋应确保

产权清晰、 无权利瑕疵———

这是基于契约精神和诚实信

用原则的应尽之责。 将已设

立抵押的房屋用于安置， 且在

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里未主动

告知、未主动解决，不仅让居民

长期背负着隐形的财产风险，

也损害了行政协议的公信力。

本案没有局限于单个案件

的审理， 而是以点带面， 关注

到 19 户居民的同类诉求， 通

过府院联动专题研讨、 多轮协

商， 推动各方达成一致和解方

案， 既解决了个案纠纷， 也一

揽子化解了其余居民同类问

题， 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人

和。 这也提醒我们， 行政争议

实质化解， 既要守住法律底

线， 依法厘清各方权利义务，

也要注重协同发力， 用务实、

高效的方式解决群众实际困

难， 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

和社会和谐稳定。


